
 

本文件內容依財政部網站資料整理, 僅供參考。內容如有變動恕不另

行通知。 

 

        

 

 



           
    總統於 104 年 6 月 24 日公布建立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之「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及「特

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6 條之 1 修正案(自 105 年 1 月 1 日停徵不動產部分)，將自 10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土地增值稅維持現制，漲價總數額自房地交易所得中減除。新稅制有關營利事業部分大致與

現制相同，至個人部分課稅制度內容詳上表。 

  財政部已成立「推動房地合一稅制改革作業小組」，下設法規組、稽徵作業組、訓練及宣導組及

資訊組，將儘速研訂相關子法規、作業手冊及申報書表，並加強宣導，俾利新制上路。 

 



              問與答  

Q1：如何判斷出售之房地應適用新制(房地合一課稅)或是舊制(僅房屋課所得稅)

計算所得稅？  

 

A： 1、房地只要是在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售者，一律適用舊制。  

2、房地在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售者：  

(1)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者，一律適用新制。  

(2)105 年 1 月 1 日以前取得，但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者，適用新制，如持有期間

超過 2 年者，適用舊制。  

3、舉例說明：  

(1)甲君在 103 年 8 月 1 日購入房地，於 105 年 9 月 1 日出售→持有期間超過 2 年，

適用舊制。  

(2)乙君在 103 年 8 月 1 日購入房地，於 105 年 3 月 1 日出售→持有期間在 2 年以

內，適用新制。  

(3)丙君在 105 年 2 月 1 日購入房地，於 108 年 3 月 1 日出售→適用新制。  

4、前開出售日期，原則上以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為準。 

 

Q2：個人於新制實施前後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如何適用重購退稅？  

A： 1、無論是先買後賣，或是先賣後買，只要買屋及賣屋之時間(以完成移轉登

記之日為準)差距在 2 年以內，且符合所得稅法有關自住房屋、土地之規定，即

可申請重購退稅。  

2、至應適用舊制或新制之重購退稅，則視出售的房地適用舊制或是新制而定；

新、舊制之重購退稅規定主要差異如下：  

(1)舊制：納稅義務人出售並重購自用住宅房屋者，其重購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

者，其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額，得申請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

額中扣抵或退還(所得稅法第 17 條之 2)。  

(2)新制：個人出售並重購自住房屋、土地者，得申請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

例，退還其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5 規定繳納之稅額(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8)。  

3、舉例說明：(假設以下房屋皆符合自住房屋、土地規定)  

(1)小明在 100 年購入 A 屋，104 年為了換屋而購入 B 屋，於 105 年將 A 屋賣掉。  

→A 屋係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前取得，且持有期間超過 2 年，應適用舊制。  

→應按舊制規定辦理重購退稅(小屋換大屋可全額退稅；大屋換小屋則不能退稅)  

(2)小華在 104 年購入 A 屋，105 年出售 A 屋，並同時購入 B 屋。  

→A 屋係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前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應適用新制。  

→應按新制規定辦理重購退稅(小屋換大屋可全額退稅；大屋換小屋按買賣價格

之比例退稅)  

 



Q3：承上，個人適用重購退稅後，如 5 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應追繳

原扣抵或退還稅額，該追繳之稅額，未來是否仍適用重購退稅規定？  

A： 1、相較舊制，新制之重購退稅除增加大屋換小屋可比例退稅之規定外，另

訂有重購後 5 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之規定

(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8 第 3 項)。  

2、舉例說明：(假設以下房屋皆符合自住房屋、土地規定)  

(1)小張於 105 年購入 A 屋，106 年出售 A 屋，繳納新制所得稅 50 萬元。  

(2)小張復於 107 年購入 B 屋(價值高於 A 屋)，並申請重購自用住宅退稅 50 萬元。  

(3)小張於 109 年出售 B 屋，繳納新制所得稅 100 萬元，加計追繳前次退還稅額

50 萬元，共須繳納 150 萬元。  

(4)小張再於 110 年購入 C 屋(價值高於 B 屋)，其得申請之重購自用住宅退稅金

額，應以前次出售 B 屋而繳納之新制所得稅為準，即申請退稅 100 萬元。 

 

Q4：出售房屋、土地時，該房屋僅所有權人之成年子女設有戶籍，可否適用新

制之自用住宅租稅優惠規定？  

A：按新制之自用住宅租稅優惠之適用條件為(1)個人或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辦

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 6 年。(2)交易前 6 年內，無出租、供營

業或執行業務使用。(3)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 6 年內未曾適用本項

優惠規定。故出售房地時，該地址應有「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設

戶籍，始符合前開要件，如僅有「成年子女」設戶籍，不符合前開要件，尚無自

用住宅優惠規定之適用。 

 

Q5：出售繼承或受遺贈之房地如何判斷是否適用新制？  

A： 1、105 年 1 月 1 日起出售繼承或受遺贈之房屋、土地，如係在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繼承或受遺贈，則適用新制；如在 103 年 1 月 2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之

期間繼承或受遺贈，經併計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該房屋、土地期間後，其在 2

年以內者，適用新制，超過 2 年者，適用舊制。  

2、出售繼承或受遺贈之房屋、土地適用新制者，於計算持有期間時，得將被繼

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與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之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3、舉例說明：  

(1)老王於 100 年購入 A 屋，後於 104 年間過世，由其子小王繼承 A 屋；小王嗣

於 105 年將 A 屋出售。  

→因繼承發生於 104 年，小王於計算 A 屋之持有期間時，得將老王持有期間合併

計算，爰 A 屋持有期間超過 2 年，適用舊制。  

(2)老李 100 年購入 B 屋後，於 105 年間過世，其女小李繼承 B 屋；小李嗣於 112

年將 B 屋出售。  

→因繼承發生於 105 年，B 屋適用新制並按併計老李持有期間後(已超過 10 年)

之稅率(15%)課徵所得稅。 



 

一、既然實價課稅，就要一致，買賣土地明明有虧損，為什麼還要我去繳土地增

值稅？  

答： (一)房地合一稅制改革，不變動土地增值稅，且按稅基相減之方式排除重

複課稅，使土地增值稅不受影響。  

(二)土地增值稅係按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課稅，與房地合一按實

價課徵所得稅不同。  

(三)買賣土地如果有虧損，則免納所得稅。  

 

二、我本來住台北，因為調到高雄工作，所以在當地買了一間房子，後來公司裁

員，我只好把高雄的房子賣掉，但是為什麼要被課到 45%的重稅?  

答： (一)若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因素，交易持有期

間在 2 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而有所得者，稅率為 20%。  

(二)換屋而出售自用住宅者，得享重購退稅之優惠（換大屋可全額退稅、換小屋

可比例退稅）  

(三)不重購且符合自住條件者，所得 400 萬元以內免稅，所得超過 400 萬元部分

按 10%優惠稅率課稅。  

 

三、老爸花了 2000 萬買了一間房子，最近不幸往生。我繼承這間房子去賣，為

什麼只能用 800 萬的土地公告現值、房屋評定現值當成本?而且在一年內賣掉，

還要被課到 45%的重稅?  

答： (一)出售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得將被繼承人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併

計繼承人之持有期間，得以適用長期優惠稅率。  

(二)被繼承人持有房屋、土地時已符合自用住宅之規定者，繼承人如繼續作自用

住宅使用，即可適用自用住宅之租稅優惠。  

 

四、我拿老家的土地跟建商合建，房子蓋好後我拿土地去換房子，除了要繳契稅、

土地增值稅以外，還要繳很重的所得稅，政府為什麼不鼓勵我更新改建、促進土

地利用呢?  

答： (一)提供土地與建商合建分得房屋時，無所得稅問題。  

(二)房屋出售時，如果土地係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並持有超過兩年，該土

地交易所得仍按舊制，免徵所得稅，房屋交易所得適用新制，且房屋持有期間以

土地持有期間為準，以適用長期優惠稅率。  

(三)房屋出售時，如果土地係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適

用新制，持有期間得以土地持有期間為準，以適用長期優惠稅率。  

(四)若於土地取得之日起算 2 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而有所得者，稅率為

20%。  

 



五、為了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我跟我太太辛苦工作還房貸。最近因為家中急需

要現金周轉，不得已要賣屋求現，為什麼房貸利息、房屋稅、地價稅都不能扣掉，

政府不承認這些繳給銀行與政府的錢，還把這些支出當作獲利課稅，對我們小老

百姓來說真不公平!  

答： (一)計算出售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時，於房地移轉登記前的相關稅費，均

可列入成本費用減除，取得房地所有權後使用期間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非

二年內所能耗竭之增置、改良或修繕費等亦可扣除。  

(二)現行自住房屋貸款利息已可於綜合所得稅列舉扣除。  

(三)至房屋稅、地價稅性質上為使用房地之代價，屬生活費用之一部分，則不得

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扣除。  

 

六、法國出售主要住宅一戶免稅、德國出售持有 3 年以上自用住宅免稅、日本自

用住宅有相當台幣 810 萬元免稅額、英國出售自用住宅不超過 5,000 平方公尺免

稅、美國對過去 5 年中至少有 2 年以上用作自用住宅有 50 萬美元獲利免稅，為

什麼對台灣人出售自用住宅只能有 400 萬元免稅額，且 6 年才能用一次？  

答： (一)各國國情與房價均不同，對於自住房地優惠方式各有不同。  

(二)有關自用住宅優惠，不能僅單看免稅額的多寡，須就整體不動產稅制考量，

法國、德國、日本，甚至美國等國家，持有稅部分均較我國高出許多；而我國尚

有重購退稅之優惠，自用住宅無論之前獲利多少，均可透過重購退稅將之前的資

本利得全部退還，幾無課稅問題。  

(三)無換屋單純出售自用住宅者，除所得 4 百萬元以下免稅；超過 4 百萬元部分，

僅按 10%優惠稅率課稅，已非常優惠。  

(四)至 4 百萬元以下免稅，係以房地交易金額 2 千萬元(2 千萬以下交易件數約占

總交易件數 91.04%)計算，每年獲利率 3%，自住房地倘持有 6 年後出售，總獲利

率將近 20%，使多數出售自用住宅之案件不受影響。  

 

七、我家的土地被政府區段徵收，政府為了減少財務壓力，希望大家盡量領取抵

價地，還告訴我們將來去賣抵價地時，土地增值稅可以打六折。可是為什麼還要

我繳一筆全額的所得稅?  

答： (一)被徵收土地，本法已明定免納所得稅。  

(二)被徵收後領回抵價地未出售者，亦無課徵所得稅問題。  

(三)至其領回抵價地後出售，其原持有被徵收土地之期間可併計，以適用長期優

惠稅率，減輕其所得稅負。  

 

八、因為景氣不好，我好不容易才把房子賣掉，但是國稅局卻認為我賣的價格低

於行情，要用國稅局認定的標準來課我的所得稅，為什麼可以這麼不相信我？  

答： 房地合一按實價課稅，倘個人確實以低於行情價格出售，自應核實認定，

無按標準調整問題。  



 

九、我因為要貸款，在 100 年 5 月把土地信託給銀行，到了 105 年 8 月，這筆土

地塗銷信託回到我名下，再賣的時候為什麼要用新制課到所得稅?  

答： (一)我國所得稅法對於信託財產係採「導管」理論，納稅義務人出售該筆

土地時，應以原始取得該筆土地之時點為準，計算持有期間。  

(二)假設個人於 100 年 5 月把土地信託給銀行，105 年 8 月塗銷信託後出售，取

得時點在 105 年 1 月 1 日以前不適用新制，仍依舊制規定，土地免納所得稅。  

 

十、都是一樣賣房子，公司賣都可明年 5 月繳，為什麼個人賣卻要一過戶就要在

30 天內馬上繳?  

答：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個人部分因採分離課稅，以比例稅率課徵，未合併個

人綜合所得採累進稅率課徵，以簡政便民。 

 

● 其他說明：個人部分 

(一)取得成本  

 1.原則按實際取得成本認定。  

 2.納稅義務人無法提示取得成本者，以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

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之現值認定其成本。  

(二)相關費用  

 1.原則按實際費用認定，例如：  

  (1)出售房屋及土地支付之必要費用：如仲介費、廣告費、清潔費、搬運費等

(使用期間繳納之房屋稅、地價稅、管理費、清潔費、金融機構借款利息等，屬

使用期間之相對代價，不得列為成本或費用減除)。  

  (2)改良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包括已繳納之工程受益費、土地重劃費用及

因土地使用變更而無償捐贈一定比率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者，其捐贈時捐贈土

地之公告現值總額)，亦可減除。  

 2.未能提出相關費用者，按成交價額 5%設算。  

 

營利事業部分 

(一)課稅方式  

  以房地合一之實際交易價格減除取得成本及必要費用計算交易所得，併入營

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二)課稅稅率  

  即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17%。  

(三)取得成本及費用認定  

 1.依帳載實際取得成本認定。  

 2.相關費用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核實認定。  

 3.未能提出實際成本及費用：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  



(四)盈虧互抵  

  房地交易如有虧損，得依所得稅法第 39 條但書規定後抵 10 年。但免納所得

稅之土地所發生之損失，不得自營利事業所得中扣除。  

(五)土地增值稅同步轉軌，不重複課稅  

  營利事業之不動產交易利得，得減除土地現值漲價總數額後計算課稅所得，

以消除重複課稅，並使土地增值稅之租稅優惠得以同步轉軌 

 

       新制所得稅法及奢侈稅法 

      ● 所得稅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3881 號令修正公

布所得稅法第 126  條條文；增訂第 4-4、4-5、14-4～14-8、24-5、108-2、125-2  條

條文；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4-4 條  個人及營利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交易房屋、房屋

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土地），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其交易所得應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

定課徵所得稅：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之次日以後取得，且持有 

         期間在二年以內。 

     二、交易之房屋、土地係於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 

     個人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 

 用權，其交易視同前項之房屋交易。 

     第一項規定之土地，不適用第四條第一項第十六款規定；同項所定房屋之 

 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 

 

第 4-5 條  前條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但符合第

一款規定者，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算之餘額不超過四 

百萬元為限：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 

             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定 

；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及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一

項後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 

 

第 14-4 條 第四條之四規定之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其為出

價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原始取得成本，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 

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其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以交易時之成交價額減除

繼承或受贈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

整後之價值，與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依土地

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損失，得自交易日以後三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減除之。 

      個人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 

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下列規定稅率計

算應納稅額：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未逾二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 

             十五。 

       （三）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二年，未逾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二 

             十。 

       （四）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十年者，稅率為百分之十五。 

       （五）因財政部公告之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交易持 

             有期間在二年以下之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六）個人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 

             二年內完成並銷售該房屋、土地者，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七）符合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按本項規 

             定計算之餘額超過四百萬元部分，稅率為百分之十。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第四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及前項有關期間之規 

定，於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第 14-5 條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房屋、土

地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或第四條之四第二項所定房屋使用權交易日之

次日起算三十日內自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 

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第 14-6 條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

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 

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得依原始取得

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其成

本；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

分之五計算其費用。 

 

第 14-7 條 個人未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期限辦理申報者，稽徵機關得依前條規

定核定所得額及應納稅額，通知其依限繳納。 

     稽徵機關接到個人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之申報書後之調查核定，準用 

第八十條第一項規定。 

      前項調查結果之核定通知書送達及查對更正，準用第八十一條規定。 

      第二項調查核定個人有應退稅款者，準用第一百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 

      個人依第十四條之四及前條規定列報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等超過 

規定之限制，致短繳自繳稅款，準用第一百條之二規定。 

 

第 14-8 條 個人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繳納之稅額，自完成

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者，得於 

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次日起算五年內，申請按

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自前開繳納稅額計算退還。 

     個人於先購買自住房屋、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 

之日起算二年內，出售其他自住房屋、土地者，於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時，

得按前項規定之比率計算扣抵稅額，在不超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 

     前二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 

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第 24-5 條 營利事業當年度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計

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 

計算；其交易所得額為負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

總數額。 

     前項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指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或損失後之餘額 

。但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成本費用。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其 

交易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

場所者，由固定營業場所合併報繳；其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由營

業代理人或其委託之代理人代為申報納稅： 

      一、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在一年以內者，稅率為百分之四十五。 



      二、持有房屋、土地之期間超過一年者，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 

額過半數之中華民國境外公司之股權，該股權之價值百分之五十以上係由中華民

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其股權交易所得額，按前項規定之稅率及申報方式

納稅。 

 

第 108-2 條 個人違反第十四條之五規定，未依限辦理申報，處三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個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申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 

處以所漏稅額二倍以下之罰鍰。 

      個人未依本法規定自行辦理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申報，除依法核定補徵應 

納稅額外，應按補徵稅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 

 

第 125-2 條 依第十四條之四至第十四條之八及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計算課徵之

所得稅稅課收入，扣除由中央統籌分配予地方之餘額，循預算程序用於住宅政策

及長期照顧服務支出；其分配及運用辦法，由財政部會同內政部及衛生福利部定

之。 

 

    ●     奢侈稅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3851  號令增訂

公布第 6-1  條條文 

 

第 6-1 條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訂定銷售契約銷售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特種貨物(即房屋、土地：持有期間在二年以內之房屋及其坐落

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之工業區土地)，停止課徵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舊制所得稅及奢侈稅 

● 舊制財產交易所得稅：土地免稅，房屋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稅 

原則：採核實認定：（交易獲利 - 費用）x 房地比(房屋評定現值/(房屋評定現值+

土地公告現值)) x 綜所稅率。 

例外：無原始購入價格，則依房屋評定現值(即出售房屋「契稅繳款書」的「契

稅標準現值」，或「房屋稅繳款書」的房屋課稅現值)，乘以售屋當年度所在地

適用的出售房屋「財產交易所得核定標準」之稅率，例如 103 年台北市一般住宅 

42% ，高級住宅(7000 萬元以上)48%，計算之所得額，併入綜合所得稅，再依申

報適用的稅率， 52 萬以下 5%，52 萬～117 萬 12%， 117 萬~235 萬 20%，235 萬~440

萬 30%， 440 萬~1000 萬 40%， 1000 萬以上 45%繳稅。 



 

● 舊制房地奢侈稅 

1 年內：交易出售價 x 15%。2 年內：交易出售價 x 10% 

稅基不分房地比、不論賺賠 

個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僅 1 房，設籍(契約訂定日前)且有自用事實，未滿

2 年(登記日～契約訂定日)買賣交易，免徵奢侈稅 

 

      實施房地合一稅緣由 

    由於近年來房地價格異常上漲，除人為炒作外，不動產交易稅負偏低，常被

歸咎為造成投資炒作因素之一，主要原因如下：  

(一)公告土地現值與市價有落差，造成土地交易按公告土地現值核計之漲價總數

額低於實際獲利，致土地增值稅稅負偏低。  

  公告土地現值 1 年公告 1 次，且公告土地現值與實際交易價格尚有差距，根

據內政部公布資料，103 年各直轄市、縣（市）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正常交易價

格比例為 60.75％至 89.47％間，全國為 86.25％，可證公告土地現值仍偏低，課稅

之漲價總數未符實際，致土地增值稅稅負偏低。  

(二)同一土地如於同一年度買賣，因前次移轉現值與本次移轉現值相同，無須繳

納土地增值稅，同一年度內買賣土地幾乎無租稅負擔。  

(三)房屋交易如取得時間久遠，其取得成本及費用尚難查證，依規定按房屋評定

現值設算之所得額，遠低於實際獲利，致房屋交易所得稅負偏低。  

    依所得稅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個人出售房屋所得原則上按實際交易價格核

實認定；未申報或未提出證明文件者，國稅稽徵機關得依房屋評定現值之一定比

例核定所得額，房屋評定現值係地方稅稽徵機關參據地方政府「不動產評價委員

會」評定之房屋標準價格所核計，房屋標準價格未作合理調整，與實際價格相差

甚遠，致房屋交易所得稅負偏低。  

(四)房屋及其坐落土地未合併課稅，實務上建設公司透過操縱房地價格比例，提

高土地售價，壓低房屋售價並提高建屋成本費用，規避其房屋交易所得稅。 

 

 

 

本文件內容依財政部網站資料整理, 僅供參考。內容如有變動恕不另

行通知。 


